道明中學100學年度第1學期戒菸工作管理小組會議紀錄
時間：100年9月26日 09：10至10：15
地點：文藻樓小會議室
主席：張艷華校長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紀錄：沙光曜
出席人員：學務主任、教務主任、總務主任、輔導主任、圖資中心主任、生命教育中心主任、人事主任、會計主任、主任教官、生輔組長、生教組長、衛生組長、庶務組長、軍訓教官
主席：：

會議開始。

衛生組長：
本次開會係依教育部及高雄市教育局規定：每學期需召開1次「戒菸工作管理小組會議」，如有臨時事項，得臨時召開。
1、 戒菸工作管理小組成員名單（如附件）。
2、 戒菸班執行情形（如附件）。
3、 發現吸菸行為學生，目前處理流程：
（1） 學生寫事實經過表。
（2） 通知家長及導師共同處理。
（3） 生教（輔）組調查。
（4） 學務主任複查程序是否有缺失。
（5） 校長核示。
（6） 衛生組辦理戒菸班（通知家長到校參加3小時教育）。
（7） 輔導室心理輔導及行為評量。
（8） 生教（輔）、衛生組CO值追蹤檢測。
（9） 獎懲委員會決議（家長如有不服，提申訴委員會）。
4、 戒菸班課程：
（1） 菸害防制法簡介。
（2） 菸害防制影片觀賞。
（3） 吸菸對心理、生理的危害及影響。
（4） 戒菸的迷思及錯誤觀念釋疑。
（5） 認識戒斷症狀及處理方法。
（6） 戒菸諮詢專線。
生教組長：
1、 報告目前執行情形，及吸菸學生處理經過。
2、 菸品及菸具的來源，多半為附近商家，建議加強巡邏。
3、 西校區宿舍旁廁所及雅博樓西側樓梯旁廁所，常發現菸蒂。
生輔組長：
1、 報告目前執行情形。
2、 學生常於校外吸菸後才進入學校，預計於導師會議中，請各班導師提供吸菸名單，列入高關懷管理。
班級輔導教官：
吸菸學生處理經過。
總務主任：
1、 每日校車進入校園時，加強宣導不要在校園吸菸。
2、 校車行駛中，不論是司機或學生，一律禁止吸菸。
1、 建議事項：
2、 辦理戒菸班課時，家長提問：為何老師可以在校內某處吸菸？學校是否有宣導？菸害防制工作為教育部訪視重點，為讓教師了解目前作法，於11月19日（五）及11月26日（五）下午辦理2小時研習。
3、 校車司機吸菸行為嚴重，吸菸後菸蒂隨意亂丟，對學生影響頗甚。
4、 學生吸菸的情形有：當場發現、同學檢舉等情形，處份是否一致？
主席裁示：

1、 菸害防制：

（1） 本校菸害防制的所有做法、規定及執行方式，需依教育部、高雄市教育局以及行政院衛生署相關規定辦理。
（2） 請衛生組製作文宣公告，於辦公處所張貼，提醒全校教職員工生，校內全面禁菸。

（3） 司機吸菸行為請總務主任加強宣導，並印照承諾書，告知本校菸害防制執行情形，請司機簽名，以釐清責任。日後若有違規行為，將依規定辦理。
（4） 針對提供菸品及菸具給未滿18歲學生之商家者，由學務處向權責單位檢舉告發。
2、 戒菸班：

（1） 經管理小組投票表決後，全員同意由衛生組針對教師辦理2場2小時課程研習，以了解學校目前菸害防制的作法。

（2） 日後有吸菸行為之學生，由衛生組依目前方式，於週二下午辦理3小時戒菸班課程。

（3） 教師由學務主任及人事主任共同處理，如果查核教師有在校內有吸菸行為或違反規定者，通知違規教師參加戒菸班課程。

（4） 目前在校學生，如果以前有吸菸行為情形者，一併列入高關懷對象，定期實施CO檢測。

3、 校園安全：

（1） 目前國中部並沒有全面架設監視系統，容易造成死角問題，請總務處重新規劃考慮。
（2） 西校區宿舍旁廁所及雅博樓西側樓梯旁廁所，請學務處規劃人員加強檢查。
4、 懲處標準：
（1） 凡是在校內有吸菸行為，查證屬實者，依校規懲處。

（2） 被同學檢舉，經CO儀器檢測達標準者，視同吸菸行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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